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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垒知集团 股票代码 00239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林祥毅 万樱红
办公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 62 号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 62 号
电话 0592-2273752 0592-2273752
电子信箱 002398@xmabr.com wyh9565@12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276,009,142.28 1,510,284,207.29 50.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0,523,488.85 174,868,067.09 -13.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34,913,398.46 160,968,849.27 -16.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6,839,530.07 -24,575,641.41 -456.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25 -16.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25 -16.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9% 5.98% -1.3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5,837,526,748.46 5,446,807,041.96 7.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277,309,466.98 3,214,066,584.14 1.9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3,461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蔡永太 境内自然
人 18.21% 131,186,048 104,373,025质押 53,000,000

李晓斌 境内自然
人 4.19% 30,175,025 22,843,769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兴全商业模式
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其他 3.59% 25,841,072 0

麻秀星 境内自然
人 2.65% 19,088,887 14,741,665

#陈界鹏 境内自然
人 2.16% 15,547,833 25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欧价值发现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16% 15,527,898 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
组合 其他 1.97% 14,196,202 0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玄元科新
16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86% 13,421,000 0

黄明辉 境内自然
人 1.79% 12,883,691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欧价值智选
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70% 12,222,12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自然人李晓斌、黄明辉、麻秀星、杨建华、叶斌、桂苗苗、林燕妮、郭元强、林千宇、邱聪、高卫国、
陈强全、刘德渊、孙雪峰、陈鹭琳、赖卫中、黄汉东、钟怀武、林秀华共 19位发起人股东为维护公司
经营稳定及可持续发展，愿意共同保障蔡永太先生作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地位，作为本公司股
东期间，不以任何形式谋求成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以控制为目的增持本公司股
份，不与除蔡永太先生之外的本公司 其他股东签订与控制权相关的任何协议(包括但不限于一致
行动协议、限制实际控制人 行使权利的协议)，且不参与任何可能影响蔡永太先生作为本公司实
际控制人地位的活动；并在作为公司中层以上管理人员中尽最大可能共同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利
益最大化，当蔡永太提出邀约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时将同意签订。

（2）蔡永太于 2021年 6月 25日与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怡春晓 9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以下简称“9号私募基金”）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书》，同意在涉及公司重大决策和根
据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需要向公司股东大会进行提案并由股东大会作出决议的事项时，双方
采取一致行动。

（3）李晓斌于 2021年 7月 3日与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怡春晓 10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以下简称“10号私募基金”）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书》，同意在涉及公司重大决策和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需要向公司股东大会进行提案并由股东大会作出决议的事项时，双
方采取一致行动。

除前述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
东和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于 2021年 2月 3 日召开了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于 2021 年 6 月
25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照上市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资格和条件的规定，
董事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进行了逐项自查， 认为公司各项条件满足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关于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具备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条件。

公司拟公开发行可转换为公司 A股股票的公司债券，未来转换的 A股股票将在深交所上市。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投资计划， 本次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 4.20亿元（含 4.20亿元），具体募集资金数额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其授权人士在上述额度
范围内确定。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按面值发行，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期限（即“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存续期”）为自发行之日起 6年。

本次拟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4.20 亿元（含 4.20 亿元），扣除发
行费用后，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序号 实施主体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
（万元）

1 重庆建研科之杰建材有限公司重庆建研科之杰建材有限公司外加剂建设
项目 10,000.00 5,934.00

2 科之杰新材料集团四川有限公
司 高性能混凝土添加剂生产基地项目（一期） 12,500.00 10,166.00

3 云南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 高性能混凝土添加剂工程 32,986.00 9,432.00

4 科之杰新材料集团浙江有限公
司

年产 12.9 万吨高效混凝土添加剂和 6 万吨
泵送剂技改项目 4,991.00 4,349.00

5 补充外加剂业务流动资金 12,119.00 12,119.00
合计 72,596.00 42,000.00

注：上述募集资金投资建设项目中拟使用募集资金部分均为资本化支出部分。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蔡永太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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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通知、召集及召开情况
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 2021年 8月 20日上午 9点在厦门市湖滨南路 62号建设科技大厦 9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蔡永太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通知已于 2021年 8月 16日以 OA邮件、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送达
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决议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议案，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表决结果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内控制度

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刊载于 2021年 8月 24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同时，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载于 2021年 8月 24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表决结果为：9 票赞成、0 票反
对、0票弃权。

为推进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 2021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并结合当前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本次调整系根据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展情况，调减了部分项目的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调整的项目包括
云南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高性能混凝土添加剂工程以及科之杰新材料集团浙江有限公司年产 12.9 万吨
高效混凝土添加剂和 6万吨泵送剂技改项目，具体调整内容如下：

1、发行规模
调整前：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投资计划， 本次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 4.20亿元（含 4.20亿元），具体募集资金数额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其授权人

士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确定。
调整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投资计划， 本次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 40,880.00万元（含 40,880.00万元），具体募集资金数额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
其授权人士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确定。

2、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调整前：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4.20 亿元（含 4.20 亿元），扣除发行

费用后，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实施主体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重庆建研科之杰建材有限公
司

重庆建研科之杰建材有限公司外
加剂建设项目 10,000.00 5,934.00

2 科之杰新材料集团四川有限
公司

高性能混凝土添加剂生产基地项
目（一期） 12,500.00 10,166.00

3 云南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 高性能混凝土添加剂工程 32,986.00 9,432.00

4 科之杰新材料集团浙江有限
公司

年产 12.9 万吨高效混凝土添加剂
和 6万吨泵送剂技改项目 4,991.00 4,349.00

5 补充外加剂业务流动资金 12,119.00 12,119.00
合计 72,596.00 42,000.00

调整后：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40,880.00 万元（含 40,880.00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实施主体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重庆建研科之杰建材有
限公司

重庆建研科之杰建材有限公司外加剂
建设项目 10,000.00 5,934.00

2 科之杰新材料集团四川
有限公司

高性能混凝土添加剂生产基地项目（一
期） 12,500.00 10,166.00

3 云南科之杰新材料有限
公司 高性能混凝土添加剂工程 32,986.00 8,615.00

4 科之杰新材料集团浙江
有限公司

年产 12.9 万吨高效混凝土添加剂和 6
万吨泵送剂技改项目 4,991.00 4,046.00

5 补充外加剂业务流动资金 12,119.00 12,119.00
合计 72,596.00 40,880.00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

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关于调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

及系列文件修订说明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表决结果为：9 票赞

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根据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募集资金金额等的调整情况，同步修订了《垒知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中的相关内容；根据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对预案中财务会计信息
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

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二次修订稿）》。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

的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根据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募集资金金额等的调整情况，同步修订了《垒知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中的相关内容。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

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

（二次修订稿）的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根据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募集资金金额等的调整情况，同步修订了《关于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填补回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二次修订稿）的公告》；根据最新的方案调整了
募集资金总额。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

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

回报、填补回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二次修订稿）的公告》。
特此公告。
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398 证券简称：垒知集团 公告编号：2021-047

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会议通知、召集及召开情况
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

2021年 8月 20日下午 3点在厦门市湖滨南路 62 号建设科技大厦 9 楼公司会议室， 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阮民全召集并主持，会议通知已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以 OA 邮件、电子邮件、传
真等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和董事会秘书。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名，实到监事 3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会议决议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议案，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表决结果为：3 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

内控制度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刊载于 2021年 8月 24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同时，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载于 2021年 8月 24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表决结果为：3 票赞成、0 票反
对、0票弃权。

为推进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 2021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并结合当前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本次调整系根据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展情况，调减了部分项目的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调整的项目包括
云南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高性能混凝土添加剂工程以及科之杰新材料集团浙江有限公司年产 12.9 万吨
高效混凝土添加剂和 6万吨泵送剂技改项目，具体调整内容如下：

1、发行规模
调整前：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投资计划， 本次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 4.20亿元（含 4.20 亿元），具体募集资金数额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其授权人
士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确定。

调整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投资计划， 本次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 40,880.00万元（含 40,880.00万元），具体募集资金数额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
其授权人士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确定。

2、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调整前：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4.20 亿元（含 4.20 亿元），扣除发行

费用后，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实施主体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重庆建研科之杰建材有限公
司

重庆建研科之杰建材有限公司外
加剂建设项目 10,000.00 5,934.00

2 科之杰新材料集团四川有限
公司

高性能混凝土添加剂生产基地项
目（一期） 12,500.00 10,166.00

3 云南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 高性能混凝土添加剂工程 32,986.00 9,432.00

4 科之杰新材料集团浙江有限
公司

年产 12.9 万吨高效混凝土添加剂
和 6万吨泵送剂技改项目 4,991.00 4,349.00

5 补充外加剂业务流动资金 12,119.00 12,119.00
合计 72,596.00 42,000.00

调整后：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40,880.00 万元（含 40,880.00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实施主体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重庆建研科之杰建材有
限公司

重庆建研科之杰建材有限公司外加剂
建设项目 10,000.00 5,934.00

2 科之杰新材料集团四川
有限公司

高性能混凝土添加剂生产基地项目（一
期） 12,500.00 10,166.00

3 云南科之杰新材料有限
公司 高性能混凝土添加剂工程 32,986.00 8,615.00

4 科之杰新材料集团浙江
有限公司

年产 12.9 万吨高效混凝土添加剂和 6
万吨泵送剂技改项目 4,991.00 4,046.00

5 补充外加剂业务流动资金 12,119.00 12,119.00
合计 72,596.00 40,880.00

根据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
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关于调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
及系列文件修订说明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表决结果为：3 票赞
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根据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募集资金金额等的调整情况，同步修订了《垒知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中的相关内容；根据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对预案中财务会计信息
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根据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
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二次修订稿）》。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
的议案》；表决结果为：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根据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募集资金金额等的调整情况，同步修订了《垒知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中的相关内容。

根据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
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二次修订稿）》。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
（二次修订稿）的议案》；表决结果为：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根据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募集资金金额等的调整情况，同步修订了《关于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填补回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二次修订稿）的公告》；根据最新的方案调整了
募集资金总额。

根据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
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
回报、填补回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二次修订稿）的公告》。

特此公告。
垒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573 证券简称：清新环境 公告编号：2021-067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 [2012]44号）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21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格式》等相关规定，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新环境”或“公司”）编制了《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具体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69号文《关于核准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22,448,979股，每股面值 1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90元/股，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79,999,997.10 元，扣除保荐及承销费、审计
验资费、律师费、股权登记费等发行费用（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573,610,894.29元。上述
资金已于 2021年 3 月 12 日全部到位，并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3 月 12 日出
具的[2021]京会兴验字第 79000004号验资报告审验。

（二）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报告期末余额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 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20,611.25 万元， 募集资金余额 36,909.33 万元

（其中包括募集资金产生的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 197.82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并结合公司
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对
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审批、变更、监督及披露等情况进行了规定。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根据《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的存储、使用和管理，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它用途。 2021年 3月，公司及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营业部、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海淀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营业部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 上述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在募集资金的管
理与使用方面严格履行三方监管协议的相关规定，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名称 开户账号 账户余额

1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分行 77010122001283985 195,551,640.58

2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兴业银行北京海淀支行 321230100100367104 150,126,202.19

3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
川省分行 511511010013000375543 23,415,452.21

合计 369,093,294.98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智慧环境云平台及示范项目建设项目、研究院及产业技术中心升级项目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项目

建成后将通过间接的方式为公司带来经济效益。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了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

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附件：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1年 1-6月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57,361.0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120,611.25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120,611.25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智慧环境云平台及示范项目
建设 否 15,000.00 15,000.00 0.00 0.00 0.00 2023 年 3

月末
不 适
用 不适用否

2、研究院及产业技术中心升级 否 20,000.00 20,000.00 528.25 528.25 2.64 2023 年 3
月末

不 适
用 不适用否

3、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借
款 否 122,361.09 122,361.09 120,082.99 120,082.99 98.14 不适用 - - -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157,361.09 157,361.09 120,611.25 120,611.25 - - - - -
超募资金投向 不适用
合计 - 157,361.09 157,361.09 120,611.25 120,611.25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
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使用
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
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
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
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
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
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储于募集资金专户，继续用于相应的募投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
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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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四川发展国润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次交易概述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清新环境”）于 2021年 7月 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竞买四川发展国润水务投资有限公
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清新环境拟参与竞买四川发展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西南联合产权
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的四川发展国润水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100%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于 2021 年 7 月 10 日披露的《关于参与竞买四川发展国润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7），于 2021 年 7 月 17 日披露的《关于参与竞买四川发展国润水务投
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进一步说明公告》（公告编号：2021-051）。

2021年 7月 26日，公司召开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参与竞买四川发展国润水务投资
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同意公司参与竞买四川发展国润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 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
董事会授权人士将办理本次竞买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本次竞价方案、签署产权交易
合同及其他与本次交易有关的文件、竞买成功后股权转让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的办理等。

2021年 7月 28日，公司收到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通知，确认成功摘牌。 2021 年 7 月 29 日公司与转让
方签订了《产权交易合同》，完成了全部交易价款 225,075.9万元的支付，并取得了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
的《交易鉴证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于 2021年 7月 30日披露的《关于参与竞买四川发展国润水务投
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57）。

2021年 8 月 2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四川发展国润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签订补充协议的议案》。 同日，公司与交易对方四川
省生态环保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补充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于 2021 年 8 月 3 日披露
的《关于四川发展国润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签订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1-060）。

二、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2021年 8月 23日国润水务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新换发的营业执照基本信息如下：
1、公司名称：四川发展国润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622U8M3T
4、住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二街 151号 B座 19楼
5、成立时间：2019年 8月 5日
6、经营期限：2019年 8月 5日至长期
7、法定代表人：邹艾艾
8、注册资本：15亿元人民币
9、经营范围：水务及环保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不得从事非法集资， 吸收公共资金等金融活

动）；企业管理咨询；技术推广服务；市政工程、环保工程、机 电安装工程设计、施工（工程类凭资质许可证经
营）；工程项目管理（涉及资质的凭资 质证书经营）；销售：水处理剂、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金属材
料、五金交 电、机电产品、建材、日用品；仪器仪表研发、销售、维修（不含计量器具）；计算机 软件开发、销
售；计算机系统集成服务；电子产品技术开发及技术咨询服务；检测服 务（不含民用核安全设备设计、制造、
安装和无损检验，不含特种设备检验检测）。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
动）。

三、备查文件
四川发展国润水务投资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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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清新环境 股票代码 00257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秦坤 张菁菁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 69 号人民政
协报大厦 10 层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 69 号人民政
协报大厦 10 层

电话 010-88146320 010-88146320
电子信箱 zhqb@qingxin.com.cn zhqb@qingxin.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655,102,282.77 1,223,685,513.64 35.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4,247,120.93 132,701,845.07 23.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64,275,051.80 132,567,192.92 23.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7,127,196.77 139,479,161.59 12.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22 0.1255 5.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22 0.1255 5.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6% 2.73% 0.7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2,855,759,677.99 10,960,870,318.00 17.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268,305,543.98 4,670,206,686.16 34.2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0,03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四川发展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2.47% 596,118,979 322,448,979 质押 298,059,489

北京世纪地和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40% 216,201,570

新疆中能华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5% 34,323,200

王瑜珍 境内自然人 2.30% 32,230,00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
投·清新环境员工持股计划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1.02% 14,332,790

李俊风 境内自然人 0.22% 3,152,931
俞雄华 境内自然人 0.21% 3,002,300
杨六明 境内自然人 0.21% 3,000,000
郑欣 境内自然人 0.20% 2,753,09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19% 2,604,11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的控股股东四川发展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上述其他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2、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北京世纪地和控股有限公司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将所持有的部分公
司股份出借给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截至报告期末,之前借出的股份
3,000,000股已归还，该转融通证券出借股份的所有权不会发生转移；

2、公司股东新疆中能华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
有 14,180,000股股份外，还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账
户持有 20,143,200股股份，实际合计持有 34,323,200股股份；

3、公司股东王瑜珍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2,980,000股股份外，还通
过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 9,250,000 股股份，实际
合计持有 32,230,000股股份；

4、公司股东李俊风通过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 3,152,931股股份；

4、公司股东俞雄华通过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 3,002,300股份；

6、公司股东郑欣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 2,753,092股份。

1、北京世纪地和控股有限公司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将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出借给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截至报告期末,之前借出的股份 3,000,000 股已归还，该转融通证券出借股份的所有权不会
发生转移；

2、公司股东新疆中能华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4,180,000股股份外，还通
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 20,143,200 股股份， 实际合计持有 34,323,200 股股
份；

3、公司股东王瑜珍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2,980,000股股份外，还通过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 9,250,000 股股份，实际合计持有 32,230,000股股份；

4、公司股东李俊风通过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152,931股股份；
4、公司股东俞雄华通过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002,300股份；

6、公司股东郑欣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753,092 股份。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
券（第一期）

20 清新 G1 149060 2020 年 03 月 12
日

2025 年 03 月 13
日 800,000,000 3.79%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49.55% 55.49%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6.3 6.83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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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知以信息、电子

邮件及电话的方式于 2021年 8月 13日发出。 董事会会议于 2021年 8月 23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
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 8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8人。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邹艾艾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 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
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2021年半年度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 以 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编制完成了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21 年半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使用与管理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573 证券简称：清新环境 公告编号：2021-065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以信息、电子邮件

及电话的方式于 2021年 8月 13日发出。 监事会会议于 2021年 8月 23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监
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 3人。 本次监事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瑞女士主持。 本次监事会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程序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不恰当的情形，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688 证券简称：金河生物 公告编号：2021-069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金河生物 股票代码 00268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路漫漫

办公地址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兴安北路 84
号鼎盛华世纪广场写字楼 22 层

电话 0471-3291630
电子信箱 jinhe@jinhe.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961,006,050.74 848,429,942.59 13.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7,482,792.85 95,005,448.80 23.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92,308,386.85 91,914,488.91 0.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9,272,456.61 112,070,629.44 -2.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5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5 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11% 5.59% 1.5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3,559,737,305.58 3,376,867,194.00 5.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65,968,069.14 1,614,883,310.48 3.1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5,81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内蒙古金河建
筑安装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68% 137,758,670 0 质押 54,480,000

内蒙古金河控
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37% 104,000,000 0 质押 67,000,000

路牡丹 境内自然人 4.09% 25,964,401 0

呼和浩特昌福
兴投资管理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1.27% 8,094,943 0

路漫漫 境内自然人 1.20% 7,599,645 5,699,734
上银基金 －浦
发银行 －上银
基 金 财 富 51
号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1.07% 6,773,289 0

李福忠 境内自然人 0.72% 4,564,465 3,423,349
王志军 境内自然人 0.49% 3,088,931 2,316,698
林河明 境内自然人 0.47% 3,011,200 0
谢昌贤 境内自然人 0.39% 2,500,000 1,87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王东晓先生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金河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82%
的股权；路牡丹女士为王东晓先生配偶，持有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金河建筑安装有限
责任公司 18%的股权； 王东晓先生持有公司股东内蒙古金河控股有限公司 82%的股
权，路牡丹女士持有公司股东内蒙古金河控股有限公司 18%的股权；路漫漫先生为路
牡丹女士之弟；李福忠先生之配偶为路牡丹女士之妹；王志军先生为王东晓先生和路
牡丹女士之子。呼和浩特昌福兴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和核心员工组建的有限合伙企业。 除此以外，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事项
公司于 2020年 6月 23日和 2020年 7月 10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2020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相关议案，并于 2020年 12月 11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
的《关于核准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2021年 6月 22日及 2021年 7 月 9 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延期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2020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2021年 8月 10日，公司披露了《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
告书》，公司向 10名特定对象共发行 145,132,743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于 8月 12日上市。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2020 年 7 月 11 日、2020 年 12 月 12 日、2021 年 6 月 23 日、2021 年 7 月 10
日和 2021年 8月 10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2、控股股东内蒙古金河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存续分立的事项
公司控股股东金河建安根据业务发展需要，以存续分立的方式，分立为金河建安（存续公司）和金河控

股。金河建安所持有公司全部股份 241,758,670股将由金河控股承继持有。2021年 5月 20日，金河建安向金
河控股转让 104,000,000 股股票完成过户登记 ；2021 年 7 月 16 日， 金河建安向金河控股转让剩余
137,758,670股股份完成过户登记， 金河建安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控股股东由金河建安变更为金河控
股，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5 月 24 日及 2021 年 7 月 20 日披露的相关
公告。

3、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实施“盐酸多西环素项目”的事项
公司于 2021年 3月 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对外投资

设立控股子公司实施“盐酸多西环素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3 月 3 日披露
的相关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东晓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300883 证券简称：龙利得 公告编号：2020-035

龙利得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龙利得 股票代码 30088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献忠 尹雪峰
办公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柘林镇楚华北路 2199 号 上海市奉贤区柘林镇楚华北路 2199 号
电话 021-37586500-8818 021-37586500-8818
电子信箱 lddm@sh-led.com hr@sh-led.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346,017,726.70 338,389,396.14 2.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209,052.44 31,440,723.35 -1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21,215,669.34 28,194,267.30 -24.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843,065.19 43,862,436.47 -52.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86 0.1212 -35.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86 0.1212 -35.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7% 3.28% -1.3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851,370,231.39 1,775,053,582.60 4.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95,120,330.79 1,367,911,278.35 1.9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5,05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张云学 境内自然人 12.39% 42,875,000 42,875,000
上海龙尔利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14% 42,000,000 42,000,000
滁州浚源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18% 35,222,100 35,222,100
上海金浦创新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上海金浦国调并购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6.07% 21,000,000 21,000,000

徐龙平 境内自然人 5.91% 20,433,900 20,433,900

诸暨东证致臻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6% 13,000,000 13,000,000

西藏金葵花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89% 10,000,000 10,000,000

安徽省创投资本基金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2% 9,406,625 9,406,625

万里平 境内自然人 2.31% 8,000,000 8,000,000
王皎 境内自然人 1.73% 6,000,000 6,000,000
无锡金投产业升级股
权投资基金企业（有
限合伙）

国有法人 1.73% 6,000,000 6,000,000

无锡金投控股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3% 6,000,000 6,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为维护公司控制权和经营管理团队结构稳定，实现公司的长期持续发展，经协
商一致，徐龙平、张云学两人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同意就有关公司经营发展
的重大事项向股东大会、董事会行使提案权和在相关股东大会、董事会上行使
表决权时保持一致。
上海龙尔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是徐龙平控制的公司。
无锡金投产业升级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无锡金投控股有限公司均受
无锡市金融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重大影响
除上述股东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以各类纸包装容器设计、研发、生产智造、技术服务、销售及精细化综合服务为一体的

主要经营方向。 2021年上半年，随着国民经济稳中加固、稳中向好，工业生产需求稳定恢复，企业经营状况
也在持续改善。 但经济恢复仍不均衡，尤其是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中下游企业利润承压，盈利恢复相对较
慢。 一方面，公司通过加大设计创新和研究开发力度，稳定主营业务；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公司产业链整合
的优势，积极开拓新产品及新市场。

公司积极稳定主营业务，减轻新冠疫情及防控措施对公司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发挥在行业经
验、技术、产品质量和新产品开发等方面的优势，积极应对新冠疫情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不利影响，
不断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化解市场压力。 公司一直以来持续加大对研发、营销、管理体系、优秀人才选聘等
方面的投入，积极开发相关客户，为公司未来的良好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公司充分发挥研发创新能力，竞争优势持续积淀。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贯彻重视研发投入、以创新为先
导的经营理念，为公司在市场竞争中提供了强大的技术和新产品保障，为公司市场开拓奠定良好的技术基
础。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及子公司共拥有百余项专利。

2021年 6月，快递包装绿色产品认证推进活动在北京召开，公司及子公司奉其奉印刷科技（上海）有限
公司两家公司成功通过国家首批快递包装绿色产品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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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重庆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以下简称

“重庆证监局”）下发的《关于对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应春光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1】25 号，
以下简称“警示函一”）和《关于对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吴城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1】26 号，
以下简称“警示函二”），现将内容公告如下：

一、 警示函一之内容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应春光：
经查，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2208551477X，以下简称国城矿业或公司）及

相关人员存在以下违规问题：
（一）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名浙江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城集团）作为国城矿业的控股股东，

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国城矿业资金的行为，2020年 5月 19日至 2020年 12月 30日期间累计占用金额 30,413.20
万元。国城集团于 2020年 12月 31日前归还全部占用资金，并于 2021年 4月 26日按照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支
付了上述资金占用利息 138.72万元。 国城矿业未就上述关联方资金占用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违反了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号）第二条、第十九条、第三十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
（二）为关联方提供担保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020年 4月， 国城集团向安徽融恒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借款 2亿元， 借款期限自 2020年 4 月 3 日起至

2020年 5月 2日止。国城矿业为上述借款的本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债务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
至 2020年 8月末，国城集团已偿还全部借款本息。国城矿业未就上述关联方担保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号）第二条、第十九条、第三十条、第四十八条的规
定。应春光作为公司时任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未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号）第
三条的规定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上述违规担保行为负有主要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号）第五十九条的规定，现决定对国城矿业、应春光
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提醒你们认真汲取教训，进一步强化规范运作意识，依法依规履行职责，
切实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和独立性，确保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进一步加强
和规范财务内控、资金管理、公章管理，严格杜绝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严格杜
绝上市公司违规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行为，切实保护公司、全体股东、债权人及
其他利益相关人的合法权益。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
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
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

二、 警示函二之内容
“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吴城：
经查，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2208551477X，以下简称国城矿业）存在以下

违规问题：
（一）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100MA2A0QRN01， 原名浙江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城集团）作为国城矿业的控股股东，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国城矿业资金的行为，2020 年 5 月 19
日至 2020年 12月 30日期间累计占用金额 30,413.20 万元。 国城集团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归还全部占
用资金，并于 2021年 4月 26日按照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了上述资金占用利息 138.72万元。 国城矿业
未就上述关联方资金占用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号）第二条、第十九条、第三十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

（二）为关联方提供担保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020年 4月，国城集团向安徽融恒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借款 2亿元，借款期限自 2020年 4月 3日起至 2020

年 5月 2日止。 国城矿业为上述借款的本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债务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至 2020
年 8月末，国城集团已偿还全部借款本息。 国城矿业未就上述为关联方提供担保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号）第二条、第十九条、第三十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

国城集团作为国城矿业控股股东，未按照规定配合国城矿业就上述关联交易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号）第四十八条的规定。 吴城作为国城矿业实际控制
人，上述关联方占用、担保行为均由你授意国城集团、国城矿业相关人员完成，应对上述行为负直接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号）第五十九条的规定，现决定对国城集团、吴城采
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提醒你们作为国城矿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当强化守法合规意识，规
范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行为，尊重上市公司独立性，不得干预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不得利用控制权损
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利用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地位谋取非法利益。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
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
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

三、相关说明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相关责任人收到警示函后，高度重视警示函中指出的问题。 公

司在发现存在过上述资金占用、担保事项并进行充分调查后，已于 2020年年度报告中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披
露，且该等事项未对公司造成经济损失。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相关责任人将根据重庆证
监局的要求，充分吸取教训，认真反思总结，切实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提高规范运作意识，坚决杜
绝上述事项再次发生。 同时，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认真履行勤勉尽责义务，促进公司规范运
作，不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确保公司健康、稳定和持续发展。

本次监管措施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及规范运作， 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关于对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应春光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

的决定（【2021】25号）
2、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关于对国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吴城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

决定（【2021】26号）
特此公告。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3日


